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开放基金申请指南
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前身为2005年建设的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由河海大学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共同组建，2023年3月重组获批建设。实验室围绕国家水灾害防御重大需求，系统开展变化环境下水文循环与致灾机理、水动力系统响应与重构、水工程灾变诊断与防控理论研究，全力打造水灾害防御国家战略科技研究平台。为进一步促进水灾害防御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项目，热忱欢迎和邀请国内外优秀学者、科研人员来实验室进行客座研究。
一、资助方向
研究方向一：洪旱灾害演变与预报预警
主要支持研究内容：变化环境下水文循环过程与产汇流机理，水文极端事件形成机制与致灾机理，洪涝干旱灾害预报预警，洪旱灾害风险防控与韧性应对。
研究方向二：水动力系统调控与河湖复苏
主要支持研究内容：水动力过程与物质输移机制，水文-水动力-水生态模型理论与方法，水动力系统的工程响应与调控，河湖生态保护与功能复苏。
研究方向三：水工程灾变机制与防控
主要支持研究内容：复杂条件下水工程灾变过程试验技术与模拟方法，水工程安全状况智能监测与智慧诊断技术，重大水工程深水深埋病害探测诊断与修复技术，水工程群风险评估与协同应对理论和技术。
研究方向四：雅鲁藏布江中游自然资源西藏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专项
主要支持研究内容：雅鲁藏布江中游水资源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雅鲁藏布江典型流域冰川变化与灾害应对，雅鲁藏布江冻融过程碳通量及土壤有机碳变化。
二、项目设置
重点项目：鼓励本领域海内外高水平人才与本实验室团队研究人员联合申报，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资助额度10万元左右。
面上项目：资助本领域海内外优秀中青年人才，积极开展前瞻性、原创性和探索性研究，预期目标、实施方案应切实可行，资助额度5万元左右。
本期开放基金资助年限2年，全过程动态管理。资助额度随实验室的年度经费情况调整。
三、申请要求
1、申请人为具备博士学位、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国内外教学、科研人员。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申请人，必须由两名本专业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人不可为项目组成员）。实验室建设单位人员暂不接受申请。
[bookmark: _GoBack]2、优先资助使用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附件1），或结合实验室研究方向开展仪器研发、软件开发等相关研究的项目。
3、优先资助依托水利部新安江防灾减灾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附件2）或高原寒区水文综合实验平台（附件3）的项目。
4、优先资助国内访问学者申报或国外申请人和与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合作的项目。
四、结题要求
1、重点项目结题至少发表一篇本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且以“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为第一署名单位的SCI论文。
2、面上项目结题至少发表一篇本人参与且以“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为第一署名单位的SCI论文。
3、论文应注明“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资助”（Supported by Open Research Fund Program of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Disaster Prevention），并标明项目基金编号。
五、受理时间
自本指南公布之日起，开始接受项目申请，截止日期为2025年9月30日。
申请人需在规定日期内提交纸质申请书一份（以邮戳日期为准），并通过E-mail提交申请书电子版（附件4）和汇总表（附件5）。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均不予退回。
六、基金管理办法 
本实验室将组织专家对申请书进行评审，并交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进行终审。根据评审结果，由实验室签发立项启动任务书，通知申请人。
本项目管理按照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管理办法执行（附件6）。

联 系 人：陶老师  陈老师
联系电话：025-83787286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1号信息馆302  
邮政编码：210098
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E-mail：wdl@hhu.edu.cn
网 址： https://wr.hhu.edu.cn/



附件：1.水灾害防御全国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功能介绍
2.水利部新安江防灾减灾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介
3.高原寒区水文综合实验平台简介
4.开放基金申请书
5.开放基金申请汇总表
[bookmark: _Hlk11658500]6.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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